
俄罗斯符合性声明：EAC认证

产品名称 俄罗斯符合性声明：EAC认证

公司名称 浙江荣仪达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联系电话 18072945774 18072945774

产品详情

理事会的决定2013年4月9日第76号

监管

关于注册登记产品符合《公约》要求的符合性声明的规定。

海关联盟的技术法规

1.为了执行2010年11月18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技术法规共同原则和规则的
协议，根据2011年11月18日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制定了这些条例，并规定了产品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
规要求的声明的登记程序（以下简称-符合性声明）。

2.符合性声明根据统一的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要求的声明形式及其执行规则编制，由欧亚经济委员会
理事会决定于2012年12月25日№293批准（以下简称--统一形式），须在统一登记册中登记已颁发的符合
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

3.符合性声明的登记应由列入海关联盟认证机构和测试实验室（中心）单一登记册的认证机构（以下简
称认证机构），或海关联盟和共同经济空间成员国的授权机构（以下简称授权机构，成员国）进行。在
符合性声明期间，申请人可以是一个法律实体或个人，根据该国家的立法在成员国境内注册为制造商或
销售商的个人企业家，或根据与外国制造商的合同履行其职能（以下简称-申请人）。符合性声明和根据
本条例第5款所附的文件应寄给认证机构或授权机构（由申请人选择）进行登记。为了在认证机构登记符
合性声明，申请人在认证机构直接提交符合性声明和根据本条例第5项申请的文件，或通过挂号信与附件
清单和送达通知一起发送。符合性声明在授权机构的登记应根据成员国的立法进行。

4.符合性声明应由申请人（对于法律实体--申请组织的负责人）签署，并由其盖章证明（对于注册为个人
企业家的个人--如果有的话）。

5.符合性声明应附有下列文件，除非海关联盟的有关技术法规另有规定



a)由申请人签署的符合性声明登记申请书。

b)根据成员国的法律，确认法律实体的国家注册或个人作为个人企业家的国家注册的文件副本。

c）与外国制造商的合同副本，规定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要求，并对供应到海关联盟关
税区的产品不符合规定的要求负责（对于履行外国制造商职能的人）。

6.认证机构审议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文件。

a)申请人的符合性声明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b)具备本条例第5款规定的所有文件，除非海关联盟的技术条例另有规定。

c)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规范，规定某些类型的产品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要求，可以通过采用符合性
声明来确认。

d)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条例的要求，确定特定类型产品的申请人范围。

7.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符合本条例第6款文件的审议结果，认证机构在收到符合性声明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应登记该符合性声明或通知申请人拒绝登记（说明拒绝的理由）。关于拒绝登记符合性声明的通
知应以书面形式寄给申请人，并要求回执，或送达申请人。

8.拒绝注册符合性声明的理由应是：a）申请人向认证机构提交注册符合性声明，其认证范围不适用于指
定产品。

b)提交本条例第5条规定的不完整文件。

c)申请人没有遵守要求，执行统一表格规定的符合性声明。

d)海关联盟的技术条例中没有规定某些类型的产品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条例的要求，可以用符合性声明的
形式来确认

e)接受符合性声明的申请人不遵守海关联盟技术条例的规定，确定符合性声明中申请人的范围。

9.符合性声明应被视为从在已颁发的符合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的统一登记册中分配登记号的那
一刻起就已登记。

10.符合性声明的登记费用应由申请人按照成员国立法规定的程序支付。

11.不允许对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进行更改。如果有必要进行修改，申请人应接受新的符合性声明并按照
本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登记。

12.海关联盟的技术法规应规定申请人的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规定的一套封闭文件的声明的储存要求。
如果海关联盟的技术法规没有规定申请人的符合性声明与一套所附文件的保存期限，该期限应为自其登
记之日起10年。如果产品受制于海关联盟的若干技术法规，这些法规为符合性声明的申请人规定了不同
的保留期，并附有一套文件，则应适用规定的保留期中较长的一个。对认证机构或授权机构储存符合性
声明副本的要求，应根据成员国的立法来确定。

13.符合性声明的有效性应根据成员国立法规定的程序予以中止、更新或终止。届时，已颁发的合格证和
已登记的合格证的统一登记簿应包括合格证被暂停、延期或终止的日期。



14.符合性声明应被视为从已签发的符合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的统一登记册中录入相关信息之日
起被中止、更新或终止。

15.如果申请人作出终止符合性声明的决定，他应直接向认证机构提交关于申请人决定终止符合性声明的
通知，或通过挂号信寄送，并附上附件清单和收件通知。

16.根据申请人的决定终止符合性声明的通知应由申请人签字和盖章（对于注册为个人企业家的自然人--
如果有的话），注明日期并包含符合性声明的注册号。

17.认证机构在收到申请人决定终止符合性声明的通知的基础上，应确保将符合性声明的终止日期输入已
颁发的符合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的统一登记册。

18.符合性声明应根据申请人的决定，从已颁发的符合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的统一登记册中输入
相关信息之日起视为终止。

18.符合性声明应被视为在已签发的符合性证书和已登记的符合性声明的统一登记册中输入相关信息之日
，由申请人决定终止。

19.有效性已经终止的符合性声明，连同终止通知，应由认证机构或授权机构按照成员国立法规定的程序
进行保存。

20.当引入产品的设计或规格（组成）的变化，影响其安全性，申请人，谁接受的符合性声明，应确保产
品符合海关联盟的技术法规的要求，这适用于它（如果有必要有额外的证据符合），除非另有规定的海
关联盟的技术法规。如果无法确保合规，申请人应向认证机构或授权机构提交终止符合性声明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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